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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外商投资企业工会条例

（员怨愿怨年猿月员源日河北省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第六次会议通过摇根据员怨怨源年远月圆愿日河北省第八届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关于修改〈河北省
外商投资企业工会条例〉的决定》修正）

第一章摇总摇摇则

第一条摇为确定本省外商投资企业工会的地位和职责，保障
工会依法行使权利并履行义务，发挥工会在企业中的重要作用，促
进外商投资企业的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工会法》和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
条例。
第二条摇本条例适用于本省行政区域内的中外合资经营企

业、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和外商独资经营企业。
第三条摇外商投资企业的职工有权依法建立工会组织，开展

工会活动。
各级人民政府保护外商投资企业工会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
第四条摇外商投资企业工会是本企业职工自愿结合的工人阶

级群众组织，是企业职工的代表。工会在维护人民总体利益的同
时，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促进企业的发展。
第五条摇外商投资企业工会具备民法通则规定的法人条件

的，依法取得社会团体法人资格。工会主席是其法定代表人。
第六条摇外商投资企业工会应当支持董事长和经理（厂长）

依法行使职权。外商投资企业董事会和经理（厂长）应当尊重工
会的权利，支持工会依法开展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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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摇外商投资企业工会委员会、工会干部和会员

第七条摇外商投资企业工会是中国工会的基层组织。外商投
资企业在签约时，应当将组建工会的条款列入合同或章程中，工会
组织应当在企业开业一年内建立。
外商投资企业建立工会必须经上一级工会或者当地总工会批

准，并在其领导下开展工作。
第八条摇外商投资企业有会员二十五人以上的应当建立工会

委员会。会员不足二十五人的，选举组织员一人，组织会员开展活
动。
工会委员会的主席、副主席和委员由会员大会或者会员代表

大会民主选举产生，并将选举的主席、副主席报上一级工会或者
当地总工会批准。工会主席、副主席的工资、福利等待遇，可以
分别比照企业的副职和中层正职的待遇执行。摇摇
第九条摇外商投资企业工会专职工作人员的工资、奖励、补

贴，由企业行政支付，劳动保险及其他经济福利待遇等，享受本单
位职工同等待遇。
第十条摇外商投资企业工会主席、副主席任期未满时，不得随

意调动其工作。因工作需要调动时，应当征得本企业工会委员会
和上一级工会或者当地总工会的同意。专职工会工作人员不再从
事工会工作时，由企业根据实际情况安排适当工作。
第十一条摇外商投资企业中，凡以工资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

的中国职工（包括华侨和香港、澳门、台湾同胞）和外籍职工，承认
《中国工会章程》，自愿申请加入工会组织，经本企业工会委员会
批准，即为工会会员。
第十二条摇加入中国工会的华侨和香港、澳门、台湾同胞以及

外籍职工，在工作结束离境时停止会籍，交回会员证。如本人要求
对曾加入中国工会予以证明的，可由当地总工会发给证明书。

第三章摇外商投资企业工会的权利

第十三条摇外商投资企业工会对本企业执行国家和地方颁布
的有关劳动管理、职工奖惩、工资福利、劳动保护、劳动保险、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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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等法律、法规的情况进行监督。对违反劳动法律、法规，侵犯
职工合法权益的，工会有权要求有关部门依法查处。
第十四条摇外商投资企业工会代表职工同本企业签订集体合

同，合同草案应当提交全体职工讨论通过；也可以指导、帮助职工
签订个人劳动合同，并监督合同的履行。
第十五条摇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工会代表

有权参加或者列席本企业董事会，讨论企业发展规划、生产经营、
职工奖惩、分配制度、生活福利、劳动保护和劳动保险等问题，反映
职工的意见和要求。
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工会一般每年同本企

业经营者举行两次联席会议，必要时也可以提议召开临时联席会
议，讨论企业经营管理和职工权益的问题，密切合作共事关系。
第十六条摇外商独资经营企业的工会与外商或其代理人，可

以举行劳资协商会议，协商有关职工报酬、福利、劳动保护、劳
动保险等事项，协调劳资关系。摇摇
第十七条摇外商投资企业解雇、处分工会主席、副主席时，应

当征得本企业工会委员会同意，并报经上一级工会或者当地总工
会批准。
外商投资企业解雇、处分职工，应当将理由提前十五天通知工

会，工会认为不合理的，有权提出异议，并派代表同企业协商解决。
协商不能解决时，由当事人按照劳动争议处理程序办理。
第十八条摇外商投资企业工会应当督促企业加强劳动保护，

维护职工在劳动中的安全和健康。对本企业发生的伤亡事故，工
会有权参加调查处理。
外商投资企业工会发现企业行政违章指挥、强令工人冒险作

业，或生产过程中发现明显重大事故隐患和职业危害，有权提出
解决的建议；当发现危及职工生命安全的情况时，有权向企业行
政方面建议组织职工撤离危险现场，企业行政方面必须及时作出
处理决定；建议无效，情况紧急的，工会有权组织和支持职工停
止操作，撤离危险现场，企业不得因此扣发或者减发职工工资和
其他福利。摇摇
外商投资企业工会依法维护女职工的特殊权益。外商投资企

业违反保护女职工特殊权益的法律、法规，工会及女职工组织有权
要求企业行政方面予以纠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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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条摇外商投资企业应当执行我国的工时制度和休假制
度。企业增加劳动工时，应当征得工会同意，并按规定付给报酬。
第二十条摇外商投资企业应当设立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负

责调解本企业发生的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的办事机构设在企业
工会委员会，调解委员会主任由企业工会代表担任。
第二十一条摇外商投资企业工会有权监督并协助本企业合理

使用福利基金和奖励基金，办好职工集体福利事业。

第四章摇外商投资企业工会的义务

第二十二条摇外商投资企业工会应当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建设，做好职工的思想工作，教育职工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
遵守劳动纪律和规章制度，履行劳动合同，完成生产（工作）任务。
第二十三条摇外商投资企业工会应当支持企业的生产、经营

活动。协助企业组织职工学习科学、技术、文化和管理知识。开展
业务、技术培训，提高职工素质。
第二十四条摇外商投资企业工会应当关心职工生活，组织开

展各种有益于职工身心健康的业余文娱、体育活动。
第二十五条摇外商投资企业工会应当教育职工尊重外商投资

者的合法权益，并通过工会活动，促进中方职工同外方人员相互了
解，合作共事。
第二十六条摇外商投资企业发生停工、怠工事件时，工会应当

同企业行政或者有关方面协商，尽快解决职工提出的合理要求，恢
复正常生产秩序。

第五章摇外商投资企业工会活动的保障

第二十七条摇外商投资企业工会应当在业余时间开展工会活
动，遇到特殊情况需要占用生产（工作）时间时，工会应当事先征
得企业同意。
经企业同意参加工会活动的职工工资、奖金及各种补贴，由企

业照发。
第二十八条摇外商投资企业工会兼职的主席、副主席和委员

因做工会工作需占用生产（工作）时间，工会应当提前通知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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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人每月占用生产（工作）时间一般不得超过两个工作日，并可在
当年累计用于参加工会会议、学习和培训，其工资、奖金和各种补
贴由企业照发。
第二十九条摇外商投资企业应当为工会提供必要的活动条

件，向工会无偿提供用于办公、会议等活动的房屋、设备和用具，并
担负其维修费用。
第三十条摇外商投资企业每月按企业全员实际工资总额的百

分之二向本企业工会拨交工会经费。
工会经费由企业工会按照中华全国总工会制定的经费管理办

法使用，并接受上一级工会或者当地总工会的指导和监督。
第三十一条摇外商投资企业工会的财产、经费和拨给工会的

不动产，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占、挪用和任意调拨。
第三十二条摇外商投资企业违反本条例的有关规定，侵犯工

会和职工合法权益的，工会有权要求有关部门追究直接责任人员
和主管责任人员的责任。

第六章摇附摇摇则

第三十三条摇本条例亦适用于华侨和香港、澳门、台湾同胞在
本省开办的合资、合作和独资经营企业。
第三十四条摇本条例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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